略阳县自然资源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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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事项数
	   3项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数
	   1项

	是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是
	是否明确年度行政检查频次
	是

	是否制定并开展专项检查计划
	是
	是否公示相关内容
	是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检查标准
	年度检查频次

	1
	对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情况的行政检查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矿业权人公示信息核查应当组成核查组。核查人员与被核查对象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实地核查相关工作”。
	按照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实地核查工作技术要求》开展核查工作，并运用外业 核查系统(APP)采集、提交核查数据。
	1次/年



